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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

（员怨怨缘年员圆月圆远日河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八次会议通过摇员怨怨缘年员圆月圆远日河北省第八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远猿号公告公布摇员怨怨远年缘月员日起施行）

第一条摇为防御和减轻地震灾害，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加
强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和抗震设防标准的管理，合理利用建设投
资，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摇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承担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和工

程建设的单位及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摇本条例所称地震安全性评价，系指大中城市和大型

厂矿企业、经济开发区及有关工程建设场地的地震烈度复核、地震
危险性分析、地震动参数确定、场地震害预测、场址周围地震地质
稳定性评价。
第四条摇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防震减灾的宣传教育，普及

有关科学知识。
第五条摇省、设区的市（地）人民政府防震减灾行政主管部门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监督和管理。
县级防震减灾行政主管部门配合上级防震减灾行政主管部门

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
第六条摇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应当按国家颁布的地震烈度区

划图所标示的烈度值进行抗震设防。
第七条摇下列工程建设场地和区域应当进行地震安全性评

价：
（一）抗震设防要求高于国家地震烈度区划图所标示的烈度
值的重要工程、特殊工程、可能产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工程和生命线
主体工程；
（二）位于地震烈度分界线两侧各八公里区域内的较大的新
建工程以及局部地质条件复杂的工程建设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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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跨不同工程地质条件区域的大中城市、大型厂矿企业和
经济开发区。
第八条摇计划、建设、规划、土地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协助做

好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工作。
第九条摇省或设区的市（地）防震减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

级计划主管部门确定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工程建设项目。

对必须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工程建设项目，在项目论证时，
其可行性研究报告必须有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内容和经防震减灾行

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抗震设防标准。
违反本条第二款规定的，省或设区的市（地）的计划主管部门

不予办理审批手续。未经批准，擅自进行设计或施工的，由防震减
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工程建设单位限期采取补救措施，并由其上
级主管机关或行政监察机关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

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条摇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实行许可证管理制度。
具备国家防震减灾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

相应条件的单位，均可提出申请，经省防震减灾行政主管部门审查
合格并发给许可证。承担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单位，按许可证
级别及规定的评价范围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
省外单位在本省范围内承担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须持国家

防震减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甲级许可证，经省或设区的市（地）
防震减灾行政主管部门资格验证后办理任务登记。
违反本条第二、三款规定的，由省防震减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

其停止评价工作，原评价无效。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
倍至五倍的罚款。
第十一条摇承担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单位，应当严格执行

国家防震减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工程建设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

工作规范，编制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
第十二条摇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应报请经省政府批准的省地

震安全评定委员会评定。
省地震安全评定委员会，由省防震减灾行政主管部门和省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的专家组成。
评定工作应在接到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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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第十三条摇承担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单位，应当执行国家

物价、财政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收费项目及收费标准，不得擅自增
加收费项目和提高收费标准。
违反本条规定的，由当地物价、财政行政主管部门按有关规定

予以处罚。
第十四条摇省防震减灾行政主管部门审定省级工程建设项目

的抗震设防标准；设区的市（地）防震减灾行政主管部门审定设区
的市（地）以下的工程建设项目的抗震设防标准。省或设区的市
（地）防震减灾行政主管部门对抗震设防标准的审定，应当征求工
程建设单位的意见，并在收到抗震设防依据之日起十五日内完成。
第十五条摇经设区的市（地）以上防震减灾行政主管部门批

准的工程建设项目的抗震设防标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提
高或降低，必须按抗震设防标准进行设计和施工。
违反本条规定的，由设区的市（地）以上防震减灾行政主管部

门责令其纠正。情节严重的，并处相当于地震安全性评价费用一
至三倍的罚款，并由其上级主管机关或行政监察机关对建设单位、
工程设计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六条摇被罚款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从接到处罚决定之日

起十五日内缴纳罚款。
第十七条摇防震减灾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执行公务时，

必须出示执法证件和佩带标志，使用省统一印制的执法文书、罚没
收据。
第十八条摇防震减灾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

用职权、徇私舞弊，情节轻微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给
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摇有关单位和个人在防震减灾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

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时，应当予以配合。妨碍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
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给予处罚；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摇当事人对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依法

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
行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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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摇省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二条摇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防震减灾行政

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摇本条例自员怨怨远年缘月员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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